附件
前置学历清查准备材料清单
一、前置学历为部队学历、国外学历、2001年之前学历的
1.前置学历使用证件为士兵证（军官证），而专升本报考时使用证件为身份证的，需提交材料：
（1）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原件（2001年之前毕业需同时提供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原件）；
（2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3）身份证、户口簿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4）士兵证（军官证）或退役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如提供士兵证（军官证），需所在部队开具证明，证明其士兵证（军官证）号码与现使用身份证号码同属一人；如提供退役证，需原部队或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证明，证明前置学历证件号码、退役证号码和现使用身份证号码同属一人。
2.前置学历为国外或境外学历的，需提交材料：
（1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；
（2）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3）身份证、户口簿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。
3.前置学历为2001年之前学历的，需提交材料：
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原件。
二、学生取得前置学历后，个人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
1.学生手写情况说明（说明中需注明“本人承诺，上述情况均属实，若有不实，后续产生的所有问题均由本人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”）；
2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2001年之前毕业需提供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）原件；
3.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4.身份证、户口簿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；
5.“户籍证明”、公安部统一制式“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”等。 
其它详尽要求及材料提交时间，以计划于2026年3月中下旬发布的《关于2026级部分专升本学生前置学历清查工作的通知》为准。
